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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合同风险提示

（一）合同生效条件：本协议在承包人提供履约担保后，由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

理人签署并加盖单位章后生效。

（二）合同履行的风险提示：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对本公司履行合同产生一定的影响。

二、合同签署情况

2013年8月2日，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收到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交通建设管理局发来的中标通知书， 通知本公司被确定为G314线奥依塔克镇

至布伦口段公路工程AB-3标段中标人，详细内容见本公司于8月6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及巨

潮咨询网上的《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程中标公告》（公告编号：临2013-51）。

中标通知书要求本公司在接到中标通知书后30日内到指定地点与业主签订合同。

2013年8月29日，本公司收到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建设管理局签订的《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G314线奥依塔克镇至布伦口段公路工程施工合同》， 合同价为人民币459,317,089.00

元。

三、对方情况介绍

业主名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建设管理局

办公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延安路1006号

负责人：燕宪国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建设管理局隶属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 履约能力有

一定保障。

本公司与该业主不存在关联关系，上一会计年度本公司承接该业主的工程有：1.� G312线

昌吉至呼图壁段公路工程CH-1标段；2.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省道303线公路改建工程第

S303GJ-3标段。目前，上述两项工程正在履行中。

四、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价格：人民币459,317,089.00元。

（二）结算方式：按照合同约定的条件、时间和方式支付。

（三）合同生效条件：本协议在承包人提供履约担保后，由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

理人签署并加盖单位章后生效。

（四）工期：1138日历天。

（五）工程质量：标段工程交工验收的质量评定达到合格，竣工验收的质量评定达到优

良。

五、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该项目合同金额为人民币4.59亿元， 约占本公司2012年度经审计营业总收入的13.14%，

项目履行预计将对本公司2013年、2014年、2015年的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本公司拥有丰富的路桥施工经验，具备履约能力。

合同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 本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该合同而对业主产生

依赖。

六、备查文件

本公司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建设管理局签署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G314线奥依塔

克镇至布伦口段公路工程施工合同》。

特此公告。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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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增加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于 2013年8月30日下午 14：3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2013年8月29日-2013年8月3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时间：2013年8月30日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13年8月29日15:00� -2013年8月30日15:00。

2、会议召开地点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北区北环路海能达大厦会议室。

3、会议方式

现场记名投票、网络投票以及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张钜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7、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2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201,092,

3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34%，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事进行投票。其中：

（1）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68,

405,02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58%；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122人，代表有表决

权的股份数为32,687,27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6%。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见证律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表决和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01,092,301股（其中现场投票168,405,025股同意，网络投票32,687,276股

同意），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二）审议通过《关于<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

其摘要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2.1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表决结果：同意198,167,101股（其中现场投票165,485,725股同意，网络投票32,681,376股

同意），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0%；反对5,9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30%；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其中关联股

东武美、张钜回避表决。

2.2标的股票的来源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198,167,101股（其中现场投票165,485,725股同意，网络投票32,681,376股

同意），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0%；反对5,9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30%；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其中关联股

东武美、张钜回避表决。

2.3股票期权的分配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198,167,101股（其中现场投票165,485,725股同意，网络投票32,681,376股

同意），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0%；反对5,9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30%；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其中关联股

东武美、张钜回避表决。

2.4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授予日、等待期、可行权日和禁售期

表决结果：同意198,167,101股（其中现场投票165,485,725股同意，网络投票32,681,376股

同意），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0%；反对5,9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30%；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其中关联股

东武美、张钜回避表决。

2.5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

表决结果：同意198,167,101股（其中现场投票165,485,725股同意，网络投票32,681,376股

同意），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0%；反对5,9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30%；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其中关联股

东武美、张钜回避表决。

2.6股票期权的授予与行权条件

表决结果：同意198,167,101股（其中现场投票165,485,725股同意，网络投票32,681,376股

同意），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0%；反对5,9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30%；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其中关联股

东武美、张钜回避表决。

2.7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表决结果：同意198,167,101股（其中现场投票165,485,725股同意，网络投票32,681,376股

同意），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0%；反对5,9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30%；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其中关联股

东武美、张钜回避表决。

2.8股票期权会计处理

表决结果：同意198,167,101股（其中现场投票165,485,725股同意，网络投票32,681,376股

同意），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0%；反对5,9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30%；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其中关联股

东武美、张钜回避表决。

2.9公司授予股票期权、激励对象行权的程序

表决结果：同意198,167,101股（其中现场投票165,485,725股同意，网络投票32,681,376股

同意），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0%；反对5,9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30%；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其中关联股

东武美、张钜回避表决。

2.10预留权益的处理

表决结果：同意198,167,101股（其中现场投票165,485,725股同意，网络投票32,681,376股

同意），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0%；反对5,9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30%；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其中关联股

东武美、张钜回避表决。

2.11公司/激励对象各自的权利义务

表决结果：同意198,167,101股（其中现场投票165,485,725股同意，网络投票32,681,376股

同意），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0%；反对5,9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30%；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其中关联股

东武美、张钜回避表决。

2.12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

表决结果：同意198,167,101股（其中现场投票165,485,725股同意，网络投票32,681,376股

同意），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0%；反对5,9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30%；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其中关联股

东武美、张钜回避表决。

（三）审议通过《关于<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98,167,101股（其中现场投票165,485,725股同意，网络投票32,681,376股

同意），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0%；反对5,9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30%；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其中关联股

东武美、张钜回避表决。

（四）审议通过《关于陈静丽女士作为股权激励对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5,641,301股（其中现场投票2,959,925股同意，网络投票32,681,376股同

意），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4%；反对5,9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66%；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关联股东陈清

州回避表决。

（五）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201,086,401股（其中现场投票168,405,025股同意，网络投票32,681,376股

同意），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1%；反对5,9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29%；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上述议案（二）和议案（三）以特别决议表决通过。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股权激励对象名单的核实情况在本次股东大会上作出了说明。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委派见证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其结论性意见如下：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审议的议案、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等事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

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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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山东中凯稀土材料有限公司

??投资金额：2250万元人民币

??本次投资未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2013年8月30日，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立股份” 或“本

公司” ）与自然人李文科、蔺尚举、姜能程、闫树吉，以及标的公司山东中凯稀土材料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凯稀土” ）签订了《山东中凯稀土材料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以下简称“增

资协议” ）及相关补充协议。

协议约定，中凯稀土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00万元，本公司及自然人闫树吉和原股东共同

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万元，本次增资后中凯稀土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0万元。其中本公

司出资2250万元，以增资方式持有中凯稀土45%股权。

2、 公司于2013年8月30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投资参股中凯

稀土45%股权的事项。

3、该项投资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也不涉及关联交易。

4、该项投资本公司曾于2012年12月21日，与上述相关股东签订了《投资合作框架协议》，

并于2012年12月22日披露。

二、本次投资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自然人李文科，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37030519621201****，住址：山东淄博市临淄

区南王镇***，持有中凯稀土60%股份，为中凯稀土董事长，本次出资250万元进行增资。

2、自然人蔺尚举，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62040219631005****，住址：山东淄博市临淄

区桓公路勇士生活区***，持有中凯稀土20%股份，为中凯稀土董事、总经理，本次出资100万元

进行增资。

3、自然人姜能程，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37030519690211****，住址：山东淄博市临淄

区南王镇***，持有中凯稀土20%股份，为中凯稀土董事，本次出资100万元进行增资。

4、自然人闫树吉，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37030519711025****，住址：山东淄博市临淄

区***，本次出资300万元进行增资。

上述自然人与本公司均无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中凯稀土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山东中凯稀土材料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8.08.04

住所：淄博市临淄区南王镇南王精细化工园加华路12号

法定代表人：李文科

注册资本：2000万元

经营范围：氯化稀土生产、销售：抛光粉、碳酸镧、碳酸铈、镧铈、镨钕、钐铕钆销售（以上经

营范围需审批或许可经营的凭审批手续或许可证经营）。

2、中凯稀土简介

山东中凯稀土材料有限公司位于淄博市临淄区金山镇齐鲁化工园区内，濒临胶济铁路、济

青高速，交通方便，是理想的化工生产基地。该公司占地66,833平方米，厂房建筑面积26,000平

方米。中凯稀土是目前山东省产品较齐全，分离能力较强的稀土深加工企业之一，拥有多条稀

土深加工生产线：年处理能力为6000t/a氯化稀土、2500t/a稀土氧化物分离及2000t/a抛光粉。主

要产品有氧化铈系列、碳酸铈、氢氧化铈、铈富集物、硝酸铈铵、氧化钕、氧化镨钕、钐铕钆、氧化

镧、少钕富镧氯化稀土，少钕富镧碳酸稀土，少铈富镧氯化稀土等单一和混合系列产品。该公司

生产工艺先进可行，技术装备精良，符合国家产业调整政策。

3、中凯稀土财务状况

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天职业字[2013]444号审计报告显示，最近一年又一

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3

年

6

月底

2012

年底

流动资产

111,813,933.50 127,614,127.07

非流动资产

63,758,560.67 47,215,560.07

流动负债

169,151,921.72 162,776,078.44

负债合计

169,151,921.72 162,776,078.44

股东权益合计

6,420,572.45 12,053,608.70

负债和股东权益合计

175,572,494.17 174,829,687.14

2013

年

1-6

月

2012

年度

营业收入

11,316,521.80 52,747,248.97

营业利润

-5,531,559.23 -2,897,233.66

净利润

-5,633,036.25 -3,514,888.84

4、中凯稀土的资产评估情况

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

增资山东中凯稀土材料有限公司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沃克森评报字[2013]第0247号）显示，

本次评估基准日为2013年6月30日，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对山东中凯稀土材料有限公司的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值为 1,248.15�万元， 评估值较账面净资产增值 606.09�万元， 增值率

94.40� %。本次评估增值部分主要是土地使用权及房屋建筑。

5、中凯稀土的股东变动情况

（1）投资各方增资额度

中凯稀土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00万元，本公司和原股东经充分协商，决定共同新增注册

资本人民币3000万元， 本次增资后中凯稀土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0万元。 各方增资情况如

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增资额

（

万元

）

1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

（

集团

）

股份有限

公司

货币

2250

2

李文科 货币

250

3

蔺尚举 货币

100

4

姜能程 货币

100

5

闫树吉 货币

300

合 计

3000

（2）增资前中凯稀土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1

李文科

1200 60%

2

蔺尚举

400 20%

3

姜能程

400 20%

合 计

2000 100%

（3）增资后中凯稀土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1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2250 45%

2

李文科

1450 29%

3

蔺尚举

500 10%

4

姜能程

500 10%

5

闫树吉

300 6%

合 计

5000 100%

四、增资协议及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1、签署协议各方

甲方：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李文科、蔺尚举、姜能程（即“原有股东” ）

丙方：山东中凯稀土材料有限公司

丁方：闫树吉

2、丙方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00万元；本次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万元，本次增资后

丙方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0万元。根据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凯

稀土评估报告显示，丙方目前净资产为人民币1,248.15万元。为补足净资产与原注册资本之间

的差额部分，乙方同意共同出资751.85万元现金给丙方作为丙方的资本公积金。

3、本协议签署生效后，甲乙丁各方于30日内将各自认缴的出资款共计人民币3000万元汇

入公司指定的验资账户，该出资应经依法成立的验资机构验资并出具证明。

4、甲乙丁各方向丙方的验资账户汇入增资款并验资完成之日起即成为丙方的股东，根据

增资后各方股东的持股比例享有股东权利和权益。

5、本次增资同时，丙方新旧股东将对公司章程进行修改。各方同意丙方董事会将设 5� 名

董事，全体董事由股东委派，其中甲方有权委派2名董事、乙方有权委派3名董事。增资完成后由

甲方委派人员出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和财务总监。

6、根据中凯稀土审计报告，截至2013年6月30日，丙方现有对外债务共计8769万元（包括应

付账款和其他应付款），对外债权9512万元（包括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和其他应收款），截至报

告日对外担保8400万元。乙方承诺其负责解决丙方的全部对外债权债务及担保，具体解决方式

为：

（1）在2013年12月31日前清收回丙方所有到期债权，若到期无法解决的，甲方有权要求乙

方以其自有资产补足或提供担保。

（2）对于丙方的对外担保，乙方安排丙方的现有债权人于本协议签署后10个工作日内向

甲方出具担保函， 担保丙方能在2013年12月31日前解除担保或以甲方认可的方式免除担保责

任，否则丙方现有债权人将承诺免除丙方对其的所有债务。若丙方现有债权人无法出具担保或

担保金额不足，则乙方应以甲方认可的资产（包括但不限于乙方持有的丙方股权或乙方其他自

有资产）作为担保。

7、乙、丙方保证，丙方不存在未披露的诉讼、行政处罚、劳动争议以及其他纠纷；除评估报

告中披露的负债（包括担保等或有负债）外不存在其他负债。甲方、丁方认缴的增资部分不得

用于偿还丙方在本次增资前产生的债务（包括该债务的孳息及增加部分）。若因丙方偿还在增

资前产生的对外债务或履行担保责任而给甲方或丁方造成任何损失（该损失包括丙方净资产

的减少），乙方同意无条件按照甲方或丁方的要求对损失予以补偿。

五、对外投资对本公司的影响

中凯稀土是一家致力于稀土分离、稀土材料生产、销售的技术型企业，其有意通过向特定

方增发公司新股的方式引入战略投资者，以扩大产能规模，提升行业地位。本公司看好中凯稀

土的产业技术、发展前景，愿意通过向其增资的方式参股中凯稀土，以支持中凯稀土发展，拓展

下游稀土分离及深加工行业，优化公司产业布局，进一步完善公司稀土产业链，提升公司的综

合竞争力。

本次投资中所需资金由本公司自筹，对公司资金状况影响不大。本次投资参股完成后，本

公司将和中凯稀土的其它股东根据实际情况， 改造和优化山东中凯稀土生产工艺和广西的离

子吸附型稀土矿相配套，扩大该公司的生产经营规模，丰富产品结构，提高山东中凯公司的盈

利能力，成为本公司新的赢利增长点。

六、风险提示

山东中凯稀土材料有限公司属于稀土冶炼企业，目前稀土产业属于国家重点调控行业，国

家加强稀土生产销售管理，根据相关条例，加强了对稀土企业的环评审查，并设置行业准入条

件。目前山东中凯稀土材料有限公司已通过山东省级稀土企业环保核查，近期将接受国家环保

部核查，通过国家环保部验收的情况公司将及时公告。

七、备查文件目录

1、本公司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本公司与各方签署的《山东中凯稀土材料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及补充协议；

3、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中凯稀土审计报告（天职业字[2013]444号）；

4、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凯稀土资产评估报告（沃克森评报字

[2013]第0247号）

特此公告。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9月2日

证券代码：600421� � � �证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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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国药 公告编号：2013-031

武汉国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本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的提案；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 会议的召开情况

（一）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3年8月30日下午 2：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3年8月30日上午9：30－11：30

下午13：00－15：00。

（二）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 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 会议召集人：武汉国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五）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周伟兴。

（六） 本次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 会议出席情况

公司总股本 195,600,000�股，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授权代表人数688人，代表

股份113,885,43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8.22%。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中，出席现场会议并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人 数5人，代表

股份36,441,94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63%。其中关联股东1人，代表股份32,444,300股，占公司总

股东的16.59%；非关联股东及授权代表人4人，代表股份3,997,64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4%。参

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人数683人，代表股份77,443,48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9.59%。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 提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同意票73,981,7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64.96%；反对票26512769股，弃权

票13,390,945股。

同意票不足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本议案未获通过。

2、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武汉新一代科技有限公司回避表决该议案。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具体发行方案及表决结果如下：

（1）发行股票种类和面值

同意票41,116,3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50.49%；反对票27,864,909股，弃权

票12,459,905股。

（2）发行方式和时间

同意票41,116,3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50.49%；反对票27,864,909股，弃权

票12,459,905股。

（3）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同意票41,116,3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50.49%；反对票27,864,909股，弃权

票12,459,905股。

（4）发行数量

同意票41,116,3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50.49%；反对票27,864,909股，弃权

票12,459,905股。

（5）定价基准日、定价原则及发行价格

同意票41,116,3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50.49%；反对票27,864,909股，弃权

票12,459,905股。

（6）限售期

同意票41,116,3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50.49%；反对票27,864,909股，弃权

票12,459,905股。

（7）上市地点

同意票41,116,3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50.49%；反对票27,864,909股，弃权

票12,459,905股。

（8）募集资金数量及用途

同意票41,116,3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50.49%；反对票27,864,909股，弃权

票12,459,905股。

（9）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同意票41,116,3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50.49%；反对票27,864,909股，弃权

票12,459,905股。

（10）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

同意票41,116,3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50.49%；反对票27,864,909股，弃权

票12,459,905股。

以上各子议案同意票均不足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本议案未获表决

通过。

3、审议《关于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武汉新一代科技有限公司回避表决该议案。

同意票41,116,3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50.49%；反对票27,358,805股，弃权

票12,966,009股。

同意票不足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本议案未获表决通过。

4、审议《关于<武汉国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之可行性分析

报告>的议案》

同意票73,560,6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64.59%；反对票27,031,605股，弃权

票13,293,209股。

同意票不足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本议案未获表决通过。

5、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武汉新一代科技有限公司回避表决该议案。

同意票41,116,3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50.49%；反对票27,031,605股，弃权

票13,293,209股。

同意票不足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本议案未获表决通过。

6、审议《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武汉新一代科技有限公司回避表决该议案。

同意票41,116,3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50.49%；反对票27,001,505股，弃权

票13,323,309股。

同意票不足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本议案未获表决通过。

7、审议《关于同意仰帆投资（上海）有限公司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武汉新一代科技有限公司回避表决该议案。

同意票41,116,3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50.49%；反对票26,999,505股，弃权

票13,325,309股。

同意票不足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本议案未获表决通过。

8、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票73,560,6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64.59%；反对票26,999,505股，弃权

票13,325,309股。

同意票不足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本议案未获表决通过。

9、审议《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13-2015年）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同意票73,560,6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64.59%；反对票26,999,505股，弃权

票13,325,309股。

同意票不足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本议案未获表决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金台（武汉）律师事务所陈喆律师、胡红明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认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

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武汉国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9月2日

北京金台(武汉)律师事务所

关于武汉国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致：武汉国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

简称"《股东大会规则》"）、《武汉国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及

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北京金台（武汉）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

受武汉国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出席公司2013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对该次股东大会召开及表决的相关事项依法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相关文件资料。现按照律师行业的业务

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及表决的相关事项依法出具如下

法律意见：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已经于2013年7月31日依法公

告并于2013年8月28日提示性公告，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已依法充分披露。

2013年8月30日下午 14∶30，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由董事长周

伟兴主持。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

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3年8月30日 9:

30-11:30，13:00-15:00。

本所律师认为， 公司董事会已在本次股东大会召开15日前以公告方式向全体股东发出通

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本所律师查验了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登记册、营业执照、身份文件、授权委

托书及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情况表，公司总股本 195,600,000�股，参加本

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授权代表人数688人， 代表股份113,885,432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58.22%。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中，出席现场会议并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人数5人，

代表股份36,441,94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63%。其中关联股东1人，代表股份32,444,300股，占公

司总股东的16.59%； 非关联股东及授权代表人4人， 代表股份3,997,647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04%。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人数683人，代表股份77,443,48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9.59%。

经验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理

人代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均为截至2013�年8月2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时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的资格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有权对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议案进行审议、表决。

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列席现场会议。

三、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列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表

决的议案与本次会议通知中载明的拟审议事项一致。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同意票73,981,7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64.96%；反对票26512769股，弃权

票13,390,945股。

同意票不足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本议案未获通过。

2、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武汉新一代科技有限公司回避表决该议案。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具体发行方案及表决结果如下：

（1）发行股票种类和面值

同意票41,116,3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50.49%；反对票27,864,909股，弃权

票12,459,905股。

（2）发行方式和时间

同意票41,116,3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50.49%；反对票27,864,909股，弃权

票12,459,905股。

（3）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同意票41,116,3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50.49%；反对票27,864,909股，弃权

票12,459,905股。

（4）发行数量

同意票41,116,3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50.49%；反对票27,864,909股，弃权

票12,459,905股。

（5）定价基准日、定价原则及发行价格

同意票41,116,3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50.49%；反对票27,864,909股，弃权

票12,459,905股。

（6）限售期

同意票41,116,3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50.49%；反对票27,864,909股，弃权

票12,459,905股。

（7）上市地点

同意票41,116,3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50.49%；反对票27,864,909股，弃权

票12,459,905股。

（8）募集资金数量及用途

同意票41,116,3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50.49%；反对票27,864,909股，弃权

票12,459,905股。

（9）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同意票41,116,3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50.49%；反对票27,864,909股，弃权

票12,459,905股。

（10）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

同意票41,116,3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50.49%；反对票27,864,909股，弃权

票12,459,905股。

以上各子议案同意票均不足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本议案未获表决

通过。

3、审议《关于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武汉新一代科技有限公司回避表决该议案。

同意票41,116,3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50.49%；反对票27,358,805股，弃权

票12,966,009股。

同意票不足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本议案未获表决通过。

4、审议《关于<武汉国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之可行性分析

报告>的议案》

同意票73,560,6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64.59%；反对票27,031,605股，弃权

票13,293,209股。

同意票不足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本议案未获表决通过。

5、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武汉新一代科技有限公司回避表决该议案。

同意票41,116,3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50.49%；反对票27,031,605股，弃权

票13,293,209股。

同意票不足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本议案未获表决通过。

6、审议《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武汉新一代科技有限公司回避表决该议案。

同意票41,116,3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50.49%；反对票27,001,505股，弃权

票13,323,309股。

同意票不足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本议案未获表决通过。

7、审议《关于同意仰帆投资（上海）有限公司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武汉新一代科技有限公司回避表决该议案。

同意票41,116,3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50.49%；反对票26,999,505股，弃权

票13,325,309股。

同意票不足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本议案未获表决通过。

8、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票73,560,6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64.59%；反对票26,999,505股，弃权

票13,325,309股。

同意票不足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本议案未获表决通过。

9、审议《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13-2015年）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同意票73,560,6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64.59%；反对票26,999,505股，弃权

票13,325,309股。

同意票不足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本议案未获表决通过。

四、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北京金台（武汉）师事务所（章）

经办律师：陈 喆

胡红明

二0一三年八月三十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重要提示

1

、

本次

A

股配股简称

：

招行配股

；

配股代码

：

700036

；

配股价格

：

9.29

元

/

股

。

2

、

本次

A

股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

2013

年

8

月

28

日

（

T+1

日

）

至

2013

年

9

月

3

日

（

T+5

日

）

的上海证券交易所

（

以下简称

“

上交所

”）

正常交易时间

，

请股东注意认购时间

。

3

、

本次

A

股配股网上认购期间招商银行

A

股股票停牌

，

2013

年

9

月

4

日

（

T+6

日

）

登记公司网上清算

，

招商银行

A

股股票继续停牌

，

2013

年

9

月

5

日

（

T+7

日

）

公告

A

股配股结果

，

招商银行

A

股股票复牌交易

。

4

、

本次

A

股配股股份的上市时间在

A

股配股发行成功后根据上交所

的安排确定

，

将另行公告

。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或

“

招商银行

”）

配股方案经

2011

年

7

月

18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

2011

年

9

月

9

日召开的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2011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会议及

2011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

，

并经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

、

2012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

、

2012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会议

、

2012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

东会议审议通过

《

关于延长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A

股和

H

股配股方案相关

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

现

A

股配股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

许可

[2013]950

号文核准

。

一

、

本次

A

股配股的基本情况

1

、

配股发行股票类型

：

人民币普通股

（

A

股

）。

2

、

每股面值

：

1.00

元

。

3

、

配售比例及数量

：

本次

A

股配股以本次

A

股发行股权登记日

（

2013

年

8

月

27

日

，

T

日

）

收市后招商银行

A

股股本总数

17,666,130,885

股为基数

，

按每

10

股配

1.74

股的

比例向

A

股股东配售

，

共计可配股份数量为

3,073,906,773

股

。

本次

A

股配股募集资

金总额预计不超过

28,556,593,921.17

元

。

4

、

配股价格

：

9.29

元

/

股

。

5

、

发行对象

：

截至

2013

年

8

月

27

日

（

T

日

）

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招商银行

A

股股

份的全体股东

。

6

、

发行方式

：

网上定价发行

。

7

、

承销方式

：

代销

。

8

、

A

股配股主要日期

：

本次招商银行配股发行为

A

股

、

H

股配股发行

，

A

股配股发行公告与

H

股

配股发行公告同步刊登

。

发行公告刊登后

，

A

股和

H

股的配股发行时间安排

按照境内外证券市场法规要求执行

。

本次

A

股配股主要日期和停牌安排如下

：

交易日

A

股配股安排

A

股停牌安排

201 3

年

8

月

23

日

（

T - 2

日

）

刊登配股说明书及摘要

、

发行

公告以及网上路演公告

正常交易

201 3

年

8

月

26

日

（

T - 1

日

）

网上路演 正常交易

201 3

年

8

月

27

日

（

T

日

）

股权登记日 正常交易

201 3

年

8

月

28

日至

201 3

年

9

月

3

日

（

T + 1

日 –

T + 5

日

）

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刊登配股提示性公告

（

5

次

）

全天停牌

201 3

年

9

月

4

日

（

T + 6

日

）

登记公司网上清算 全天停牌

201 3

年

9

月

5

日

（

T + 7

日

）

刊登发行结果公告

发行成功的除权基准日

，

或发

行失败的恢复交易日及发行失

败的退款日

正常交易

注

1

：

以上时间均为正常工作日

。

注

2

：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

A

股配股

，

联合主承销商及财务顾问

将及时公告

，

修改发行日程

。

二

、

本次

A

股配股的认购方法

1

、

A

股配股缴款时间

2013

年

8

月

28

日

（

T+1

日

）

起至

2013

年

9

月

3

日

（

T+5

日

）

的上交所正常交

易时间

，

逾期未缴款者视为自动放弃配股认购权

。

2

、

认购缴款方法

A

股股东于缴款期内凭本人身份证

、

股东账户卡和资金账户卡在股票

账户指定交易的营业部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款手续

，

也可于缴款期内通过网上委托

、

电话委托等方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办理配股缴款手续

。

A

股配股代码

“

700036

”，

配股价

9.29

元

/

股

。

配股数

量的限额为截至股权登记日股东持有

A

股股数乘以配股比例

（

0.174

），

可认

购数量不足

1

股的部分按照精确算法原则取整

（

股东可通过交易系统查看

“

招行配股

”

可配证券余额

）。

在

A

股配股缴款期内

，

股东可多次申报

，

但申报

的配股总数不得超过该股东可配股票数量限额

。

三

、

咨询电话

本 次

A

股 配 股 投 资 者 咨 询 电 话 为

0755-83077967

，

0755-83077093

，

010-57601812

，

010-57601819

。

四

、

发行人

、

联合保荐人

（

联合主承销商

）

及财务顾问

1

、

发行人

：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7088

号

联系人

：

许世清

、

吴涧兵

、

任远果

、

李蕾

、

刘赞

电话

：

0755-83198888

传真

：

0755-83195109

2

、

联合保荐人

（

联合主承销商

）：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1

号国贸大厦

2

座

27

层及

28

层

联系人

：

文渊

、

林隆华

、

章林峰

、

周辰

、

高书

、

史善胤

、

谭汉豪

、

边思敏

电话

：

010-65051166

传真

：

010-65051156

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7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18

层

1807-1819

室

联系人

：

李星

、

段爱民

、

陈亿律

、

吴佳宏

、

金雷

、

戴逸伦

、

苏秉刚

、

宋玉林

、

袁帅

、

马进

电话

：

010-66273333

传真

：

010-66273300

3

、

财务顾问

：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A

座

38-45

楼

联系人

：

罗少波

、

刘彤

、

肖迪衡

、

沈韬

、

杨蕊

、

孟祥友

、

樊耀星

电话

：

0755-82943666

传真

：

0755-82943121

特此公告

。

发行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保荐人（联合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顾问：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 9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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